江西新天木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

阶段性工作报告

（2022）新天破管第16号

各位债权人：

     我代表江西新天木业有限公司破产管理人向大会作阶段性工作报告，向大会报告自2022年6月27日人民法院指定管理人以来的破产清算工作情况，以及下一步工作计划。

第一部分：自2022年6月27日起至今的工作情况

一、接受债权申报、进行债权确认等相关工作。

1.印制债权申报文书、刻制管理人印章；

2.通过万载县人民法院获取有关执行案件申请执行的债权人名单和联系方式，并积极与公司法定代表人肖学明联系，了解债权人和财务信息，逐一电话通知或书面有关债权人申报债权。

3.通过万载县人民法院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网、司法送达网上公告了债权申报通知。另外，为了便于万载县本地的债权人申报债权，管理人经与江西康乐律师事务所协商，由江西康乐律师事务所协助管理人接收债权人的债权申报资料，并在该律师事务所门口和工业园管理委员会门口张贴有关债权申报通知。

4.为了正确、合理、有效地开展债权确认工作，管理人专门制定了债权确认原则，经提交合议庭备案后执行。

5.截止2022年7月27日，共有3个债权人向管理人申报了债权，申报债权总金额为44259192.45元。管理人对所申报的债权进行逐一登记造册，逐一严格审查确认。管理人共审查债权3户，确认债权3户。详情见债权表。
     二、调查财产状况（代财产状况报告）
1.本案属于执行转破产案件。在执行程序中，人民法院已通过法定程序对债务人的银行存款等进行了查询，结果是债务人银行账户没有余额。

2.在进入破产程序之前，债务人的全部财产（包括全部土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和地上附着物等）就已经由万载县人民法院于2022年2月13日通过拍卖，由万载县越盛实业有限公司以5608549元中拍。2022年3月22日万载县人民法院作出（2017）赣0922执217号之二《执行裁定书》，对上述拍卖的事项进行了确认。
3.管理人在接受指定后，到万载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了新天木业公司的不动产，经查已经没有。
     4.对于经法院拍卖所得的5608549元，万载县人法院在执行程序中已作分配支出4079092.67元，余款为1529456.33元：

	序号
	收款人
	收款项目
	金额（元）

	1
	国家税务总局万载县税务局
	税款及滞纳金
	2053632.67

	2
	江西万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贷款本息、诉讼费用和执行程序的测绘评估费
	2000000

	3
	拍卖机构
	拍辅费
	3000

	4
	万载县越盛实业有限公司
	退回无法交付的废铁款
	22460

	合计
	
	
	4079092.67


5.对于拍卖成交后因未能实际交付的废铁15吨，是因为在评估后、拍卖之前由新天木业公司自行处置，得款6万元，并将该款于2021年12月2日支付给了万载县农村商业银行抵付贷款本金。该款因在受理破产案件的6个月之前，不能撤销返还。
6.在破产程序中，管理人了解到：江西金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金源公司”）因民间借贷纠纷【袁州区人民法院于2014年1月17日作出(2013)袁民一初字第1285号民事调解书】案件对新天公司享有债权，执行中袁州区人民法院于2016年6月20日作出(2014)袁执字第207-4号执行裁定书裁定将新天公司名下的位于万载县工业园区用地一宗（证号：万国用(2007)字第009671号，面积10644.9平方米)及厂房（面积1799平方米)抵偿债务2654580元，财产权自裁定送达金源公司时转移。因金源公司于2017年12月25日被万载县人民法院受理破产重整，并指定江西鸿韵律师事务所担任其破产管理人，2018年9月30日转入破产清算程序。2021年9月2日，万载农村商业银行与金源公司达成协议，由万载农村商业银行向万载县人民法院申请恢复强制对新天公司资产进行拍卖，约定新天公司名下的位于万载县工业园区用地一宗（证号：万国用(2007)字第009671号，面积10644.9平方米)及厂房（面积1799平方米)的对应拍卖款项归金源公司，并且金源公司同意承担对应资产变现金额比例的执行费及评估费。对于拍卖资产中包含的属于江西金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一宗土地（证号：万国用(2007)字第009671号，面积10644.9平方米)及厂房（面积1799平方米)的拍卖款项，金源公司已书面申请取回。

7.依据上述情况，可分配财产仅为1529456.33元（含金源公司申请取回的款项和无抵押财产份额）。
三、财务审计情况

 在管理人接手工作后，管理人即与公司法定代表人肖学明取得了联系，经向肖学明了解，该公司于2014年底停产。公司停产后，财务账册等无人管理导致遗失，也没有电子账册，没有应收款。管理人无法审计，不清楚具体财务状况。
四、公司登记和股权情况

管理人到万载县市监督管理局查询了公司的登记资料。经查询，该公司于2005年9月设立，设立时公司注册资金为50万元，其中股东韩雄持股40%出资20万元，肖学明持股60%出资30万元，均已出资到位。2006年7月3日，韩雄的40%股权转让给周丽虹。同日，公司注册资本增加到204万元，其中肖学明持股65.7%出资134万元，周丽虹持股34.3%出资70万元。该次增资由江西华泰会计师事务所赣西分所出具了“华会验（2007）第W034号”《验资报告》进行了验资。以上股权变动、注册资本变动情况持续至法院裁定受理破产之日。
五、准备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事项

1.稳妥地起草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所需的资料文件。

2.召开管理人工作会议，对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进行安排。

3.印制第一次债权人会议资料。

第二部分：下一步工作计划和建议

1.对经管理人确认的债权，如果经债权人会议核查无异议的，管理人将提请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管理人对有异议的债权，将依法进行复核，如果涉及诉讼确认债权的，将依法参与诉讼活动。

2.继续通知已知的债权人申报债权、接收债权人的债权申报资料；

3.继续查找可能被遗漏或者被转移的财产，并依法进行清收。

4.起草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并向债权人征求意见，争取尽快通过后。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经人民法院裁定认可的，由管理人依法执行分配。
特此报告

江西华帛纺织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2年8月1日


